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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近日，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葛洲坝集团”）收到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《中标

通知书》，葛洲坝集团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四局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，被确定为“粤港澳大湾区深圳

都市圈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圳机场至坪山段工程1标（T4-五和）投资+

施工总承包”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社会投资人。 

一、决策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参与本项目已按公司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。 

二、项目基本概况 

1.项目名称：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深圳机场

至坪山段工程1标（T4-五和）投资+施工总承包 

2.建设地点：广东省 

3.项目合作期限：15年（建设期5年，运营期10年） 

4.项目合作模式：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标人，中标社会

资本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对应项目合资公司，并承担对应标段施

工份额。其中，葛洲坝集团在合资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15.31%。 

5.项目总承包签约金额：人民币142.24亿元，其中葛洲坝集团承担约58.63%的施

工份额。 

6.建设内容：本项目线路全长31.816公里，包含六站五区间，建设内容包含土建

工程、轨道工程、常规设备安装及装修工程、前期工程等。 

上述合作内容为招标文件和联合体协议条款，最终的项目合作模式、建设内容、



项目履行等条款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目前招标人尚未与联合体正式签订合同，具体合同条款尚在商谈之中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谨慎决策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11月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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